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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 11月 26日国务院第 3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3年 12月 2

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5号公布 自 2004年 3月 1日起施行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

科技文化交往 维护公共利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

制定本条例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是指海关对与进出

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

用权 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专利权 以下统称知识

产权 实施的保护

第三条 国家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

海关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行

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规定的有关权力

第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 应

当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

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出口货物的发货

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向海关如实申报与进出口

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状况 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

第六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时 应当保守有关当事人的

商业秘密

第二章 知识产权的备案

第七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将其知识

产权向海关总署 申请备案 申请备案的 应当提交申请书 申

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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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 注册地或者国籍

等

二 知识产权的名称 内容及其相关信息

三 知识产权许可行使状况

四 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货物的名称

产地 进出境地海关 进出口商 主要特征 价格等

五 已知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制造商 进出口商 进

出境地海关 主要特征 价格等

前款规定的申请书内容有证明文件的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

当附送证明文件

第八条 海关总署应当自收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 个

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备案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不予

备案的 应当说明理由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关总署不予备案

一 申请文件不齐全或者无效的

二 申请人不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

三 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 行政法规保护的

第九条 海关发现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知识产权备案未如

实提供有关情况或者文件的 海关总署可以撤销其备案

第十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准予备案之日

起生效 有效期为 10年
知识产权有效的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产权海关保

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 6个月内 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 每
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为 10年
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而不申请续展或者知识

产权不再受法律 行政法规保护的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随

即失效

第十一条 备案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改变的 知识产权权利

人应当自发生改变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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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或者注销手续

第三章 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及其处理

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口

的 可以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

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

应当提交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 并提供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

显存在的证据

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

一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 注册地或者国籍

等

二 知识产权的名称 内容及其相关信息

三 侵权嫌疑货物收货人和发货人的名称

四 侵权嫌疑货物名称 规格等

五 侵权嫌疑货物可能进出境的口岸 时间 运输工具

等

侵权嫌疑货物涉嫌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 申请书还应当包

括海关备案号

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

应当向海关提供不超过货物等值的担保 用于赔偿可能因申请

不当给收货人 发货人造成的损失 以及支付货物由海关扣留

后的仓储 保管和处置等费用 知识产权权利人直接向仓储商

支付仓储 保管费用的 从担保中扣除 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

制定

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符合本

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

的 海关应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

并将海关扣留凭单送达收货人或者发货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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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不符合本条例第

十三条的规定 或者未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的

海关应当驳回申请 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

第十六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

的 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知识产权权利人自通

知送达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提出申
请 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的 海关应当扣留

侵权嫌疑货物 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并将海关扣留凭单

送达收货人或者发货人 知识产权权利人逾期未提出申请或者

未提供担保的 海关不得扣留货物 未完待续

第十七条 经海关同意 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货人或者发货

人可以查看有关货物

第十八条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其货物未侵犯知识产权

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 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说明并附送相关证

据

第十九条 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

其进出口货物未侵犯专利权的 可以在向海关提供货物等值的

担保金后 请求海关放行其货物 知识产权权利人未能在合理

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海关应当退还担保金

第二十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

并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后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

嫌疑货物的 海关应当自扣留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对被扣留的
侵权嫌疑货物是否侵犯知识产权进行调查 认定 不能认定的

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

第二十一条 海关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进行调查 请求

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供协助的 有关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予

以协助

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涉及进出口货物的侵权案件请求海

关提供协助的 海关应当予以协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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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海关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及有关情况进

行调查时 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应当予以配合

第二十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

的申请后 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

和国著作权法 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的规定 在起

诉前就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

权行为或者财产保全的措施

海关收到人民法院有关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财产保全的

协助执行通知的 应当予以协助

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关应当放行被扣留的侵

权嫌疑货物

一 海关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

自扣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
二 海关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

自扣留之日起 5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 并
且经调查不能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的

三 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在向海关

提供与货物等值的担保金后 请求海关放行其货物的

四 海关认为收货人或者发货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货

物未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

第二十五条 海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知

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支付有关仓储 保管和处置等费用 知识产

权权利人未支付有关费用的 海关可以从其向海关提供的担保

金中予以扣除 或者要求担保人履行有关担保责任

侵权嫌疑货物被认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的 知识产权权利人

可以将其支付的有关仓储 保管和处置等费用计入其为制止侵

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

第二十六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的

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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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七条 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 经海关调查后认定侵

犯知识产权的 由海关予以没收

海关没收侵犯知识产权货物后 应当将侵犯知识产权货物

的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

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可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 海

关应当转交给有关公益机构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知识产权权利

人有收购意愿的 海关可以有偿转让给知识产权权利人 被没

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无法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且知识产权权利

人无收购意愿的 海关可以在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 侵权

特征无法消除的 海关应当予以销毁

第二十八条 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出境的物品 超出自用

合理数量 并侵犯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知识产权的 由海关予

以没收

第二十九条 海关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和采取知识产权

保护措施的申请后 因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提供确切情况而未能

发现侵权货物 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或者采取保护措施不力

的 由知识产权权利人自行承担责任

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后 海关不能

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

或者人民法院判定不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 知识

产权权利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

第三十条 进口或者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 构成犯罪的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
第三十一条 海关工作人员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时 玩忽职

守 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
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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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备

案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备案费

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4年 3月 1日起施行 1995年 7
月 5日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
同时废止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